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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学生住宿管理规定
（湘大兴湘学发〔2017〕11号）

为加强学生住宿管理，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切实维护学生人身财产安

全，营造平安、文明、和谐的宿舍社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2016］第41号令）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校内住宿管理

为充分发挥学生班级在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强化学生班级作为学院学生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中的

功能，学生住房分配实行以专业班级集中的基本原则。

学生宿舍由湘潭大学后勤保障处根据学院学生人数统一安排，院学工办负责分配、

调整。学生必须按指定的房间、床位号入住，不得擅自调换房间。若确需调整的，需由

本人提出申请，经辅导员（班主任）同意，由院学工办审批、办理调房手续。

住校学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占有住房，不得将宿舍转借（或租）给他人，禁止在

楼栋内经商，宿舍内禁止饲养猫、狗、蛇等宠物。

学生宿舍原则上不准留宿外人。直系亲属在报请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允许并备案

后，可留宿一至两晚。

住校学生应注意安全用电、节约用电；不准私拉乱接电线；禁止从宿舍内接电线为

电动车充电；不得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者将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住校学生应增强防火防盗等安全意识。严禁在室内或走廊生炉子或生火做饭；严禁

在床头和蚊帐内点蜡烛，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发现可疑现象应立即向管理员或保卫

部门报告；严禁收藏或使用管制刀具。

住校学生应做到爱护公物，节约用水用电，自觉维护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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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乱贴乱画，不乱钉钉子乱打洞，外出关好门窗，损坏公物照价赔偿；室内

床铺、桌柜等摆设必须符合学院统一规范，不得随意移动；严禁将床、桌等公物搬出宿

舍。

（二）节约用水，随手关水龙头；注意保持厕所洗手间清洁卫生；节约粮食，不乱

倒剩饭剩菜；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熄。

（三）保持室内整洁，不乱吐痰乱扔果皮纸屑，严禁在走廊上倒水和从楼上往楼下

泼水。遵守卫生值日制度，按时清扫寝室及卫生责任区。

（四）宿舍楼栋内禁止打篮球、排球、踢足球等球类活动，禁止敲盆打碗、燃放鞭

炮、吆喝起哄。

（五）严禁在宿舍内打麻将、赌博、酗酒等。

住校学生应做到严格遵守学院的作息制度。

（一）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按时起床就寝，坚持早锻炼；严禁随意进出异性宿舍；

未经请假，不得在外住宿。

（二）上课、自习及就寝休息时间不准在寝室打扑克、下棋、玩游戏、播放影音设

备、弹奏乐器等，以免影响他人学习及休息。

住校学生应加强宿舍文明建设，培养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操守。

（一）不准收听、传播敌对宣传；不准收藏、出售反动、“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及

其他宣传制品。

（二）学生须文明进出宿舍，遵守门卫制度，尊重宿舍管理人员。

（三）学生须携带本人的门禁卡从门禁通道出入宿舍楼；门禁卡只限本人在所住宿

的楼栋使用，禁止转借他人；冒用他人门禁卡的，管理人员有权立即没收；未携带门禁

卡的楼内人员，须经管理人员核实身份并登记许可后方可进入。

第二章 校外住宿管理

本规定的校外住宿是指在学院学生宿舍以外的地方住宿。

凡我院普通全日制学生，均由湘潭大学后勤保障处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统一安排

住宿，原则上不允许在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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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可以申请校外住宿：

（一）学院因房源不足，校内学生宿舍安排确有困难；

（二）因患传染病、身体残疾等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在集体宿舍住宿；

（三）因出国交换、跨校交流等原因不在校，且不在校时间为一年及以上者；

（四）夫妻同在学校读书，且学院不能安排合适住房的（需结婚证和双方学生证）；

（五）学生为湘潭大学教职工子弟，要求在校内的家庭住所居住。

需要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办理审批手续。办理审批手续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个人申请，即填写《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一式三份；

（二）相关证明材料（因第十二条第二款原因校外住宿的需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

证明或其他特殊情况证明）；

（三）学生家长的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详细地址；

（四）学生与家长关系的证明材料（户口本或学生家长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证

明）；

（五）学生家长同意子女在校外住宿的书面意见。

学生校外住宿审批的程序：

（一）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第十三条规定的各种材料和信息；

（二）辅导员（班主任）、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签署意见；

（三）学生、学生家长、学院各方共同签订校外住宿协议书；

（四）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批备案。

辅导员（班主任）要认真审查学生校外住宿申请材料，做好学生的思想和安全教育

工作，并制定切实措施，定期不定期对校外住宿学生进行检查，加强教育管理。学生在

校外住宿地点发生变更后应及时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报告并予以登记。

校外住宿的期限一般为一学年，获准在校外住宿的学生，不得滞留在学生宿舍内，

并及时办理退房手续。期满必须按时返回学院，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安排宿舍。确需继

续在校外住宿者必须于期满前一个月内办理延期手续。一般在每年五月份办理下学年的

申请审批和延期审批手续，过期不予受理。

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因校外住宿产生的一切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学院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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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退宿管理

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休学的学生，离校前必须到湘潭大学后勤保障处和学院学生工

作办公室办理退宿手续，其床位不予保留；复学后持健康证明或相关证明申请住宿，另

行给予安排。

因疾病或其他原因退学的学生，必须到湘潭大学后勤保障处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办理退宿手续后方可离校。

已毕业的学生，应在学院规定离校日前办理完退宿手续，按时离校并搬出所有个人

物品，不得影响学院宿舍维修、调整等工作的开展。

第四章 附 则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视情节严重，依据《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相

关条款进行处分。

本规定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施，之前的相关规定废止。


